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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要点：

公共建筑的标识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标识系统技术规

范》GB/T 51223 的规定，居住建筑可参照执行。 

评价专业：建筑

预评价内容：1.相关设计文件(标志系统设计文件)。
评价内容：1.同预评价内容；2.现场核实。


